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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20210724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

雷桂林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降低地铁11号线地面路段噪音解决噪音扰民问题的建议》（第20210724号）收悉，根据市人大分办要求，我局和市轨道办共同负责关于“要求生态环保部门、轨道交通部门按照《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和《声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采取建设全封闭声屏障和改造轨道等多种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将周边居民、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噪音永久降至规范标准以内”的建议办理。对此，我局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调处，现答复如下：
2019年以来，市轨道办、宝安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已多次收到群众反映地铁11号线高架段噪声扰民问题。2019年11月，市政府交办我局会市轨道办、宝安区政府、地铁集团等先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经各单位共同努力，2021年3月
— 2 —

市政府研究同意，在宝安区华美居商住楼（含坣岗幼儿园）、坣岗大厦、沙井卫监所、拾悦城（含配套小学）、宝安华强城三期共5个高架段安装全封闭声屏障1130延米，并对部分高架段采取封堵缝隙措施；所需经费地铁集团承担约5530万元，拾悦城段开发商承担约4050万元，华强城开发商承担约6210万元。市政府要求宝安区政府牵头依法督促开发商承担拾悦城和华强城段费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做好噪声污染防治督导等工作，市轨道办指导地铁集团做好后续具体建设等工作。
为落实好市政府工作要求和人大代表工作建议，解决好群众诉求，我局积极收集掌握情况，多次开展现场调研和噪声监测，多次督促各单位抓好工作落实，推动11号线降噪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并于2021年9月2日下午召开地铁11号线高架段噪音扰民问题建议座谈会，通报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听取代表评价意见，研究下步工作。目前，宝安区政府已协调拾悦城、华强城开发商书面承诺承担出资责任，计划10月30日前签订出资协议；深圳地铁集团已同意承担先于地铁11号线建设的建筑物区段所需费用，已发布施工招标公告，计划2021年10月定标，2021年11月进场施工。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履行好环保统一监管职责，及时收集掌握情况，分析矛盾问题，督促市轨道办、地体集团、宝安区政府加强施工运营协调，提高施工效率，加强开发商出资跟进，做好群众宣传解释和信息公开，落实好污染防治责任，早日解决好11号线噪声扰民问题。同时，我局将继续履行好环评监管职责，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明确的标准，落实好环评验收工作，确保各项环保措施符合环评要求。
专此函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9月14日

    （联系人：姚琳琳，电话：83580251、1987475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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